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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731 次會議 

民國 109 年 12 月 17 日 

   討論事項（三） 

法務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 239 條、第 245 條修正草

案、「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修正草案，以及司法

院函送「刑事訴訟法」第 234 條、第 239 條、第 348 條修正

草案及「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8 修正草案，請核議

案。 

說明： 

一、法務部函以，因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宣示刑法第

239 條規定，對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性自主權予以限

制，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不符，自該解釋公布之日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7
31
次
院
會
會
議

26
E3
6B
81
6F
4B
9F
6E



 2 

起失其效力；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宣告刑法第

47 條之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

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

符合刑法第 59 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

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

受過苛之侵害部分，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

第 23 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第 48 條前

段之規定與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力。為因應上開解釋，本部爰分別擬具

「中華民國刑法」第 239 條、第 245 條修正草案、「中

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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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另司法院函以，為符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意旨，且

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避免裁判之突襲，並減

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234

條、第 239 條、第 348 條修正草案及「刑事訴訟法施行

法」第 7 條之 18 修正草案，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三、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秘書長、法務部等相關

機關代表審查及研商竣事，其中「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由本院於條文說明欄加註本院不同意見。 

四、上述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中華民國刑法」第 239 條、第 245 條部分： 

 １、刪除第 239 條規定。（修正條文第 2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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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配合刪除現行第 239 條規定，爰修正第 1 項規定，並

刪除第 2 項。（修正條文第 245 條）。 

（二）「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部分： 

１、明定再犯之罪有修正條文所列之情形且有過苛之虞

者，法院得不加重本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修

正條文第 47 條） 

  ２、刪除第 48 條規定。（修正條文第 48 條） 

（三）「刑事訴訟法」第 234 條、第 239 條、第 348 條修正

草案及「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8 修正草案

部分： 

１、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91 號解釋意旨，配合刪除現行第

234 條第 2 項及第 239 條但書規定。（「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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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 234 條、第 239 條） 

２、鑑於上訴人就未聲明上訴部分，並無請求撤銷、變更

原判決之意，自無視為全部上訴之必要；惟如判決各

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係，該有關係而未經

聲明上訴部分，亦應成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但未經

聲明上訴部分倘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應使該部

分不生移審效果而告確定，以避免被告受裁判之突

襲，並減輕其訟累；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之攻防對

象，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應容許上訴人僅針對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

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上訴審之審判範圍。（「刑事訴

訟法」修正條文第 34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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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為維持程序之安定性，爰配合增訂「刑事訴訟法施行

法」第 7 條之 18。（「刑事訴訟法施行法」修正條文

第 7 條之 18） 

五、茲將上述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

「中華民國刑法」第 239 條、第 245 條修正草案、「中

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

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刑事訴訟法」第 234

條、第 239 條、第 348 條修正草案及「刑事訴訟法施

行法」第 7 條之 18 修正草案，由院與司法院會銜送

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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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

公布，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
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因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宣示本法
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對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性自主權予以限制，與憲
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不符，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爰擬具本法
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五條修正草案，刪除其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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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二百四十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百三十九條  (刪
除) 

第二百三十九條 有配
偶而與人通姦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其相姦者亦同。 

一、 本條刪除。 
二、 司法院釋字第七
九一號解釋，宣示本
法第二百三十九條
規定，因對憲法第二
十二條所保障性自
主權予以限制，與憲
法第二十三條比例
原則不符，自該解釋
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爰予刪除。 

第二百四十五條  第二
百三十八條及第二百
四十條第二項之罪，
須告訴乃論。    

第二百四十五條  第二
百三十八條、第二百
三十九條之罪及第二
百四十條第二項之
罪，須告訴乃論。 

 第二百三十九條
之罪配偶縱容或宥恕
者，不得告訴。 

配合刪除現行第二百
三十九條規定，爰修正
第一項規定，並刪除第
二項，以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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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下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定公布，

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零九
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一百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
解釋宣告現行第四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
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
五十九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
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現行第四十八條前段之規定與憲法一
事不再理原則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為因應司法院釋字
第七七五號解釋，爰擬具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案，於第四
十七條明定再犯之罪為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構成累犯致應
宣告不得易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再犯第六十一條各
款之罪，且有過苛之虞者，法院得不加重本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
刪除現行第四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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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十七條  受徒刑之
執行完畢，或一部之
執行而赦免後，五年
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者，為累
犯，加重本刑至二分
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
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
免其刑之執行者，於
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免除後，五年以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
上之罪者，以累犯
論。 

      前二項之累犯，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
有過苛之虞者，得不
加重之： 

第四十七條  受徒刑之
執行完畢，或一部之
執行而赦免後，五年
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者，為累
犯，加重本刑至二分
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
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
免其刑之執行者，於
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免除後，五年以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
上之罪者，以累犯
論。 

一、現行累犯之規定經
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
號解釋，宣告不分情
節，基於累犯者有其
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
應力薄弱等立法理
由，一律加重最低本
刑，於不符合刑法第
五十九條所定要件之
情形下，致生行為人
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
應負擔罪責之個案，
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
過苛之侵害部分，不
符憲法罪刑相當原
則，牴觸憲法第二十
三條比例原則。從
而，該規定有加以修
正之必要。 

二、累犯加重其刑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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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犯之罪為得易科
罰金或易服社會勞
動之罪，因前二項
規定致應宣告不得
易科罰金或不得易
服社會勞動之有期
徒刑。 

二、再犯第六十一條各
款之罪。 

置目的，係著重在犯
罪行為人危險性之矯
治，以加重刑罰之方
式，預防行為人日後
再次犯罪。行為人於
刑罰執行完畢後再度
犯罪，不僅證明其先
前所受之刑罰執行，
尚不足以矯正其犯罪
危險性格，未能達刑
罰執行之預期效果，
同時可認其具有高於
一般犯罪行為人之犯
罪危險傾向，有加重
處罰之必要，藉由刑
罰之教育、矯治作
用，改善其犯罪之危
險性，使其不再為犯
罪行為，進而達到防
衛社會安全、保障個
人及社會國家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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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累犯既有上述之刑
事政策之功能，且司
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
解釋僅宣告現行第一
項規定「不分情節，
一律須加重最低本
刑」之部分違憲，並
未宣告累犯制度或累
犯加重制度違憲，從
而，現行第一項累犯
之要件及第二項以累
犯論之規定爰不予修
正，應檢討修正之部
分，係案件構成累犯
後，如何適當區分情
節予以加重或不予加
重。 

四、司法院釋字第七七
五號解釋理由書載明
「系爭規定一不分情
節，一律加重最低本
刑。因目前實務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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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加重係以月為
計算單位，如最低法
定本刑為六月有期徒
刑，累犯加重結果，
最低本刑為七月有期
徒刑。本來法院認為
諭知六月有期徒刑得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即可收矯正之效
或足以維持法秩序
（刑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參
照），但因累犯加重
最低本刑之結果，法
院仍須宣告七月以上
有期徒刑，致不得易
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
動。因此，系爭規定
一不分情節，基於累
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
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
立法理由，一律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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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本刑，於不符合
刑法第五十九條所定
要件之情形下，致生
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
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
個案，其人身自由因
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
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
所為限制，不符憲法
罪刑相當原則，牴觸
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
原則。於此範圍內，
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二年內，
依本解釋意旨修正
之。」爰增訂第三項
第一款規定，於構成
累犯之個案，再犯之
罪為得易科罰金或易
服社會勞動之罪，
「因累犯加重」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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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必須量處不得易
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
會勞動之刑，且此種
量刑導致行為人所受
之刑罰有過苛之虞，
例外得不予加重。 

五、犯現行第六十一條
各款之罪，情節輕
微，顯可憫恕，認為
依現行第五十九條規
定減輕其刑仍嫌過重
者，得依該條規定免
除其刑。因此，若受
徒刑之執行完畢，或
一部之執行而赦免
後，五年以內故意再
犯第六十一條各款之
罪，且因累犯加重致
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有過苛之虞者，得不
加重其刑，爰增訂第
三項第二款規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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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寬嚴並進之刑事
政策。而「再犯第六
十一條第一款之罪
者」，當不包括第六
十一條第一款但書所
指之各罪，一併敘
明，以臻明確。 

六、至行為人同有第三
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
情形者，其法律效果
即 為 「 得 不 加 重
之」，並非指刑罰遞
減之，應予辨明。另
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規定，於第二項
情形亦有適用，併予
敘明。 

七、縱使法院認個案上
有第三項之適用，此
時 僅 屬 「 得 不 加
重」，並非「不構成
累犯」，適用時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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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 

第四十八條  （刪除） 第四十八條  裁判確定
後，發覺為累犯者，
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
刑。但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發覺者，不
在此限。 

一、本條刪除。 
二、司法院釋字第七七
五號解釋，宣告本條
前段規定與憲法一事
不再理原則有違，應
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
失其效力，爰刪除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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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八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為符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意旨，且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
圍，避免裁判之突襲，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二
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八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意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對憲法

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性自主權之限制，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不符，
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爰配合刪除現行第二百三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修正條文第二百三十四條） 

二、依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意旨，現行第二百三十九條但書規定與
憲法第七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且因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業
經該解釋以不符比例原則宣告違憲失效而失所依附，故亦應自該解釋
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爰配合刪除但書規定。（修正條文第二百三十
九條） 

三、鑒於上訴人就未聲明上訴部分，並無請求撤銷、變更原判決之意，自
無視為全部上訴之必要；惟如判決各部分具有在審判上無從分割之關
係，該有關係而未經聲明上訴部分，亦應成為上訴審審判之範圍，但
未經聲明上訴部分倘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應使該部分不生移審
效果而告確定，以避免被告受裁判之突襲，並減輕其訟累；又為尊重
當事人設定之攻防對象，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應容許上訴人僅
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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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不在上訴審之審判範圍。（修正條文第三百四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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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三百四十八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百三十四條  刑法
第二百三十條之妨害
風化罪，非下列之人
不得告訴： 

  一、本人之直系血親
尊親屬。 

  二、配偶或其直系血
親尊親屬。 

      刑法第二百四十
條第二項之妨害婚姻
及家庭罪，非配偶不
得告訴。 
  刑法第二百九十
八條之妨害自由罪，
被略誘人之直系血親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
親、二親等內之姻親
或家長、家屬亦得告
訴。 

第二百三十四條  刑法
第二百三十條之妨害
風化罪，非左列之人
不得告訴： 

  一、本人之直系血親
尊親屬。 

  二、配偶或其直系血
親尊親屬。 

      刑法第二百三十
九條之妨害婚姻及家
庭罪，非配偶不得告
訴。 
  刑法第二百四十
條第二項之妨害婚姻
及家庭罪，非配偶不
得告訴。 
  刑法第二百九十
八條之妨害自由罪，
被略誘人之直系血親

一、為符法制，爰酌予修
正第一項序文之文
字。 

二、依司法院釋字第七九
一號解釋意旨，刑法
第二百三十九條規
定對憲法第二十二
條所保障性自主權
之限制，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比例原則不
符，應自該解釋公布
之日起失其效力，爰
配合修正刪除第二
項規定，以符該解釋
意旨。 

三、現行第三項至第五項
未修正，並移列為第
二項至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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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三百十二
條之妨害名譽及信用
罪，已死者之配偶、直
系血親、三親等內之
旁系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或家長、家屬
得為告訴。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
親、二親等內之姻親
或家長、家屬亦得告
訴。 
  刑法第三百十二
條之妨害名譽及信用
罪，已死者之配偶、
直系血親、三親等內
之旁系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或家長、家
屬得為告訴。 

第二百三十九條  告訴
乃論之罪，對於共犯
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
訴者，其效力及於其
他共犯。 

第二百三十九條  告訴
乃論之罪，對於共犯
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
訴者，其效力及於其
他共犯。但刑法第二
百三十九條之罪，對
於配偶撤回告訴者，
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
。 

依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
號解釋意旨，現行條文但
書規定與憲法第七條保
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且
因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
規定業經該解釋以不符
比例原則宣告違憲失效
而失所依附，故亦應自該
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爰配合修正刪除本條
但書規定，以符該解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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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第三百四十八條  上訴
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
之。 

對於判決之一部
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
分，視為亦已上訴。但
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
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
此限。 

      上訴得明示僅就
判決之刑、沒收或保
安處分一部為之。 

 （行政院另有不同意
見） 

第三百四十八條  上訴
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
之；未聲明為一部者，
視為全部上訴。 

      對於判決之ㄧ部
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 

一、提起第二審上訴之目
的，既在請求第二審
法院撤銷、變更原判
決，自須提出具體理
由，第三百六十一條
本此意旨，於九十六
年七月四日修正公
布增訂第二項，明定
上訴第二審之上訴
書狀應敘述具體理
由。則上訴人就未提
出具體理由聲明上
訴部分，並無請求撤
銷、變更原判決之意
，自無再擬制視為全
部上訴之必要，爰配
合修正，刪除第一項
後段規定。 

二、惟如判決之各部分具
有在審判上無從分
割之關係，因一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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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而其全部必受影
響者，該有關係而未
經聲明上訴之部分，
亦應成為上訴審審
判之範圍。例如，不
論上訴權人係對實
質上一罪或裁判上
一罪之有罪或無罪、
免訴、不受理部分上
訴，其有關係之有罪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
，此不僅可使各部分
犯罪事實之確定時
期一致，更有利於被
告之量刑。但未經聲
明上訴之部分，倘為
無罪、免訴或不受理
者，應使該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部分不
生移審上訴審之效
果而告確定，以避免
被告受到裁判之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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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並減輕被告訟累
，且當事人既無意就
此部分聲明上訴，將
之排除在當事人攻
防對象之外，亦符合
當事人進行主義之
精神，爰增訂第二項
但書規定，以資適用
。又本項但書所稱「
無罪、免訴或不受理
者」，並不以在主文
內諭知者為限，即第
一審判決就有關係
之部分於理由內說
明不另為無罪、免訴
或不受理之諭知者，
亦屬之，附此敘明。 

三、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
防之範圍，並減輕上
訴審審理之負擔，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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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
罪事實部分，則不在
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
件，亦得僅針對各罪
之刑、沒收、保安處
分或對併罰所定之
應執行刑、沒收、保
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
所認定之各犯罪事
實，此部分犯罪事實
不在上訴審審查範
圍。爰增訂本條第三
項，作為第二項之例
外規定，以資適用。
至對於認定犯罪事
實部分提起上訴者，
仍適用第二項前段
規定，其效力及於相
關之刑、沒收或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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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部分。又定應執
行刑係以其各罪宣
告之刑為基礎，如僅
針對各罪之刑提起
上訴，而經第二審法
院撤銷改判者，原審
定應執行刑之基礎
已有變更，其原定應
執行刑部分應失其
效力，此為當然之
理，無待明文規定。 

行政院意見： 
現行第一項規定「上訴得
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未
聲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
上訴。」係為保障當事人
上訴權益。若刪除該項後
段「未聲明為一部者，視
為全部上訴」，恐造成當
事人不諳法律規定或未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時，遭
法院認定其上訴理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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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全部判決，而對其上
訴為不利之認定；或者法
官在未經闡明情形下逕
行認定上訴範圍，而影響
當事人權益。是以，現行
第一項後段規定仍有保
留必要，以避免對當事人
之上訴權產生不必要之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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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十八修正草案總說明 
    ○年○月○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
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同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且施行前已終結或
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終結之案件，於施行後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者，亦
一體適用該修正前之規定，俾維持程序之安定性，爰配合增訂第七條之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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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十八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之十八 中華民
國○年○月○日修正
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
行前，已繫屬於各級
法院之案件，於施行
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
條規定；已終結或已
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
終結之案件，於施行
後提起再審或非常上
訴者，亦同。 

 一、本條新增。 
二、為維持程序之安定

性，在○年○月○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
訴訟法施行前，已
繫屬於各級法院之
案件，於施行後仍
適用修正前刑事訴
訟法第三百四十八
條規定；且施行前
已終結或已繫屬於
各級法院而未終結
之案件，於施行後
提起再審或非常上
訴者，亦一體適用
該修正前之規定，
爰訂定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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